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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4.1和4.2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0)和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南京彤天岩棉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汪丽婷、赵艳娟、王佳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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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单位产品
能源消耗限额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单位产品能源消耗(以下简称能耗)限额的技术要求、统计范围

和计算方法、节能管理与措施。
本标准适用于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生产企业能耗的计算、考核,以及对新建项目能耗的控制。
本标准不适用于管壳,金属面岩棉、矿渣棉夹芯板等深加工的企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4132—1996 绝热材料及相关术语

GB/T5480 矿物棉及其制品试验方法

GB/T11835 绝热用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

GB/T12723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编制通则

GB17167—2006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18613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19153 容积式空气压缩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19686 建筑用岩棉、矿渣棉绝热制品

GB19761 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19762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GB20052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24851—2010 建筑材料行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T25975 建筑外墙外保温用岩棉制品

3 术语和定义

GB/T4132—1996、GB/T5480、GB/T11835、GB/T19686、GB/T25975和GB/T12723界定的以

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综合能耗 thecomprehensiveenergyconsumptionofrockwool,slagwool

andtheirproducts
  在统计期内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生产全过程中,用于生产系统和辅助生产系统所实际消耗的各种

能源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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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单位产品可比综合能耗 thecomparablecomprehensiveenergyconsumption

perunitproductofrockwool,slagwoolandtheirproducts
  在统计期内生产每吨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的能源消耗折算成标准煤,以酸度系数为1.4~1.6的

岩棉板、毡制品为基准。处于基准范围以外的制品的能源消耗以产品种类和酸度系数的折算值修正到

酸度系数为1.4~1.6的岩棉板、毡制品的相同基准后的能源消耗。

3.3 
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熔融焦耗 themoltencokeconsumptionofrockwool,slagwoolandtheirproducts
在统计期内生产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生产全过程中,用于生产系统和辅助生产系统所实际消耗的

焦炭总量。

3.4 
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可比熔融焦耗 thecomparablemoltencokeconsumptionperunitproductof

rockwool,slagwoolandtheirproducts
  在统计期内生产每吨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的焦炭消耗折算成标准煤,以酸度系数为1.4~1.6的

岩棉板、毡制品为基准。处于基准范围以外的制品熔融焦耗以酸度系数折算值修正到酸度系数为1.4
~1.6的岩棉板、毡制品的相同基准后的熔融焦耗。

4 技术要求

4.1 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

现有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企业的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包括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单位产品可比综

合能耗和可比熔融焦耗,其限定值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

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单位产品可比综合能耗限定值/

(kgce/t)

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单位产品可比熔融焦耗限定值/

(kgce/t)

≤490.0 ≤260.0

4.2 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单位产品能耗准入值

新建及扩建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企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准入值包括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单位产品

可比综合能耗和可比熔融焦耗,其准入值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单位产品能耗准入值

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单位产品可比综合能耗准入值/

(kgce/t)

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单位产品可比熔融焦耗准入值/

(kgce/t)

≤450.0 ≤240.0

4.3 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单位产品能耗先进值

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企业应通过节能技术改造和加强节能管理达到表3单位产品能耗先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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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单位产品能耗先进值

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单位产品可比综合能耗先进值/
(kgce/t)

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单位产品可比熔融焦耗先进值/
(kgce/t)

≤400.0 ≤210.0

5 能耗统计和计算方法

5.1 能耗的统计范围

包括生产和辅助生产能耗。生产能耗包括从原料进入输送配料到成品包装完毕所消耗的燃料、电
力和各种耗能工质。辅助生产系统中粘结剂的耗能以成品粘结剂为计算起点,包括机修、动力等部门所

消耗的燃料和动力,以及为生产服务的厂内运输工具、照明等所消耗的燃料和电力,不包括相配套的生

活设施及基建等消耗的燃料和电力。

5.2 折算系数

5.2.1 酸度系数的折算

酸度系数按GB/T5480规定的方法测定。折算系数值见表4。

表4 酸度系数Mk 的折算系数值

产品酸度系数 酸度系数折算系数

Mk≤1.4 1.20

1.4<Mk≤1.6 1.00

1.6<Mk≤1.8 0.9

Mk>1.8 0.8

5.2.2 产品种类的折算

各种制品按照产品种类以表5进行折算。

表5 产品种类的折算系数值

产品种类 产品种类折算系数

岩棉、矿渣棉 0.95

板、毡、缝毡 1.0

岩棉带、矿渣棉带 1.1

5.3 计算方法

5.3.1 产品综合能耗的计算

产品综合能耗的计算应符合GB/T2589的规定。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结果修约至小数点后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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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综合能耗应按式(1)计算:

E=∑
n

i=1
ei×pi ……………………………(1)

  式中:

E ———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综合能耗,即统计期内用于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生产所消耗的各种

能源折算为标准煤,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ei ———生产和生产辅助活动中消耗的第i种能源实物量;

pi ———第i种能源的折算系数,按能源的当量值或能源等价值折算,参见附录A、附录B的折标准

煤系数;

n ———消耗的能源品种数。

5.3.2 单位产品可比综合能耗的计算

统计不同产品种类(如表5所示)统计其在统计期内的产量,分别记为Pi。
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单位产品可比综合能耗应按式(2)计算:

eh= E

∑
i=1~4,j=1~3

Pi×dj

ci

…………………………(2)

  式中:

eh ———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单位产品可比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Pi ———统计期内各种产品的产量,单位为吨(t);

dj ———各种岩棉、矿渣棉制品的产品种类折算系数值,如表5所示;

ci ———不同酸度系数的折算系数值,如表4所示。

5.3.3 单位产品可比熔融焦耗的计算

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单位产品可比熔融焦耗应按式(3)计算:

eco=
Ek

∑
i=1~4

Pi

ci

……………………(3)

  式中:

eco———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单位产品可比熔融焦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Ek———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单位产品熔融焦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6 节能管理与措施

6.1 节能基础管理

6.1.1 生产企业应定期对生产中单位产品消耗燃料量和用电量进行考核,建立用能责任制度。

6.1.2 生产企业应按要求建立能耗统计体系,建立能耗测试数据、能耗计算和考核结果的文件档案,并
对文件进行受控管理。

6.1.3 生产企业应根据GB17167—2006、GB/T24851—2010的要求配备能源计量器具并建立能源计

量管理制度。

6.2 节能技术管理

6.2.1 熔制系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选取最先进的熔制技术,扩大规模。加强余热的利用和控制冷却

系统的进水、回水温度,减少冷却水带走的热量,降低焦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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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新建及扩建的生产企业所用的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容积式空气压缩机、通风机、清水离心

泵、三相配电变压器等通用耗能设备应达到GB18613、GB19153、GB19761、GB19762、GB20052等相

应耗能设备能效标准中节能评价值的要求。

6.2.3 建筑节能应满足国家标准要求,严格执行节能60%的设计标准。采用高效保温材料复合的外

墙和屋面等一系列技术措施,以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

6.3 生产过程

6.3.1 企业应根据产品生产工艺(工序)过程、装置、设施和设备的能耗状况,制定相应的节能改造规划

和节能措施的实施计划。

6.3.2 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应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系统运转率,提高产品的合格率。

6.3.3 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应对设备进行日常维护工作,防止出现设备意外停机,经常开停设备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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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见表A.1。

表 A.1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能源名称 平均低位发热值 折标煤系数

原煤 20908kJ/kg 0.7143kgce/kg

燃料油 41816kJ/kg 1.4286kgce/kg

汽油 43070kJ/kg 1.4714kgce/kg

煤油 43070kJ/kg 1.4714kgce/kg

柴油 42652kJ/kg 1.4571kgce/kg

煤焦油 33453kJ/kg 1.1429kgce/kg

液化石油气 50179kJ/kg 1.7143kgce/kg

焦炭 28435kJ/kg 0.9714kgce/kg

油田天然气 38931kJ/m3 1.3300kgce/m3

气田天然气 35544kJ/m3 1.2143kgce/m3

煤矿瓦斯气 14636kJ/m3~16726kJ/m3 0.5000kgce/m3~0.5714kgce/m3

焦炉煤气 16726kJ/m3~17981kJ/m3 0.5714kgce/m3~0.6143kgce/m3

其

他

煤

气

a) 发生炉煤气 5227kJ/kg 0.1786kgce/m3

b) 重油催化裂解气 19235kJ/kg 0.6571kgce/m3

c) 重油裂解气 35544kJ/kg 1.2143kgce/m3

d) 焦炭制气 16308kJ/kg 0.5571kgce/m3

e) 压力气化煤气 15054kJ/kg 0.5143kgce/m3

f) 水煤气 10454kJ/kg 0.3571kgce/m3

蒸汽(低压) 3763MJ/t 0.1286kgce/kg

热力(当量值) — 0.03412kgce/MJ

电力(当量值) 3600kJ/(kW·h) 0.1229kgce/(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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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耗能工质能源等价值

  耗能工质能源等价值见表B.1。

表B.1 耗能工质能源等价值

品种 单位能耗工质能耗量 折标准煤系数

新水 2.51MJ/t(600kcal/t) 0.0857kgce/t

氧气 11.72MJ/m3(2800kcal/m3) 0.4000kgce/m3

二氧化碳气 6.28MJ/m3(1500kcal/t) 0.2143kgce/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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